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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辦理，訂定「中國醫藥大學藥妝與設計學分學程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設置宗旨： 

本學程主要在培訓及儲備化妝品研發、行銷、管理及創新時尚與品牌行銷能力的專

業人才，提供學生於專業素養外，第二專長的整合型學程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增

加學生就業競爭能力。 

第三條 學程規劃： 

(1)修畢本學程所規劃之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得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並

經審核通過後，發給「藥妝與設計」學程證書。 

(2)本學程至少修滿課程十五學分(含)以上，其中至少九學分不可為主修、輔系或其

它學程必修之科目。 

第四條 修習課程： 

一、必修課程(開課單位)及學分數 

(一) 藥妝品學及實驗(藥用化妝品學系)：3學分 

(二) 品牌流行設計導論(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2學分 

(三) 藥妝設計思考(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2學分 

二、選修課程(開課單位)及學分數 

(一) 機能性化妝品學及實驗(藥用化妝品學系)：2學分 

(二) 包裝容器設計學(藥用化妝品學系) 、包裝設計(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擇一：2學分 

(三) 設計趨勢與行銷(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2學分 

(四) 芳香學與應用(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2學分 

(五) 化妝品學(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2學分 

(六) 美容醫學(藥用化妝品學系)：2學分 

(七) 中藥化妝品學及實驗(藥用化妝品學系)：2學分 

第五條 申請選讀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每學期加選課截止前，向原肄業學系提出學程申請表及

在校全部成績單，經系主任審查認定其確具選讀學程能力者，修習學生需提交修課



計畫（含修課科目）至學程委員會審議，送請本學程召集人同意，再彙整送教務處

核定，並審查其應修科目內容。 

第六條 修讀本學程學生，每學期均應按規定日期辦理加退選，選課悉依本校「學生選課須

知」辦理，並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至他校修讀。 

第七條 各本學程以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學生為招生對象。 

第八條 進入本學程前修習之科目，屬學程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可抵免學程學分。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均依本校相關規定及學程委員會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